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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应避免出现“养老真空”(庹国柱、朱俊生；2004年6月23日)

文章作者：庹国柱 朱俊生

  一般认为，企业年金制度是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需要，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逐步降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过高的替代率、减轻财

政压力的需要。通过制定和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引导和鼓励企业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以便降低基本养老保险过高的替代率，使企业年

金成为基本养老保险的有效补充。 

  80%是名义替代率 

  在讨论企业年金时，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达到8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替代率，需要下调，以便给企

业年金留下空间。 

  这里的80%的替代率作为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本身就有讨论的必要。如果实际替代率达到80%，当然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需

要下调。但如果这只是名义替代率，而实际替代率远远低于名义替代率，则简单地强调下调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为企业年金提供发展空间

的观点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和给付都是以工资额（准确地说叫工资单收入额）为计算基础的，替代率也往往是以工资额来计算的。但决定

人们生活水平的是其全部收入，而不仅仅是工资单工资额。计算替代率不应当以工资单工资额为基础而应当以实际收入为基础。 

  众所周知，工资单工资额和收入之间有很大差距，无论企业职工还是国家公务员，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有数额不等的工资性补贴、岗贴

等各种收入形式。即使不考虑各种资产收入（如利息、红利等）、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甚至相当的“灰色收入”，各种工资性补贴、岗

贴、加班费、月奖、年奖、过节费等收入与其工资单收入相差不多甚至超过工资单工资。 

  在国外，一般说来工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或薪水）与工资单工资基本没有区别。所以，中国的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如果仅仅以工资单收

入来计算将会大大低估，这样，中国目前按工资单计算的替代率实际上是大大高估。如表1所示，大多数国家劳动者报酬收入占GDP的比重

约为50%左右，但中国仅为12.5%。这与实际不相符。 

  由于人们的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单纯的工资统计不能全面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 

  一方面，中国城镇居民的新增储蓄占工资总额的三分之二左右。另一方面，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还很高，达到40%左右，由此推算总的

消费支出要占工资收入的70%左右。可见，城镇居民的消费与储蓄之和远远大于工资性收入，这其实是个矛盾现象。 

  产生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从总体上看，工资收入远远不能准确地衡量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工资总额被大大低估。事实上，职工的工资

性收入不到整个收入的60%，对于临退休的资深员工来说，这一比例则更低。这种现象在国有企业非常普遍。 

  基于上述分析和判断，目前所谓的80%的替代率仅仅是对工资单收入而言的，是名义上的替代率，实际替代率低于甚至远远低于80%。

据我们对一个改制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调查，实际替代率为20%—50%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说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

是不对的，因为再要降低目前的替代率，基本养老保险将难以满足人们基本的养老需求的制度设计目标。 

  国家通过降低替代率虽然可以减轻其承担的责任，但如果企业年金的覆盖面难以有效提高，那就会使很多人仅仅靠养老金将无法维持基

本生活，甚至导致“养老真空”或“养老陷阱”，这是企业年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最大的不公平！ 

  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在职职工的工资始终在增长。在短短的20年中，中国职工工资增长了14.3倍。如果简单地按照根据退休职工在

职时工资计算的替代率发放养老金，则相对于不断增长的社会平均工资和通货膨胀，所谓的替代率将被大大高估。 

  因此，退休金应随着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和物价指数作相应的调整，替代率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社会工资的增长而作相应的变

化。 

  高替代率成"替罪羊" 

  主张降低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的学者还认为，通过降低替代率，可以缓解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沉重的矛盾，为企业年金的发展提供

空间。而实际上恐怕不是这样的结果。因为我们也许还没有搞清楚，企业缴费负担过于沉重的根源是什么？仅仅是因为替代率较高吗？ 

  我们认为，国家没有以适当的方式很好地承担由企业化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化的“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转制成本”，这才是企业缴费负

担沉重的根本原因。 

  由于国家责任的部分缺位，目前的在职职工（主要是国企职工）一方面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缴费，另一方面还要为已经退休的职工缴

费，缴费率高自然不在话下。因此，只要国家没有更妥善的方式承担责任，“转制成本”问题拖而不决，业已形成的“空账”不能完全做实，企

业缴费负担沉重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谓的降低替代率，对于企业而言，不过是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少缴点、在企业年金方

面多缴点而已，总的缴费负担并不一定会降低。 

  另外，如果试图通过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年金的“此降彼升”来解决人们的基本养老保障问题，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导就是，企业年金

将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替代效应”，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可以建立企业年金的话，其就可以不愿意再去参加什么基本养老保险了。这是

一个矛盾。 

  也许正是考虑到这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可实行企业年金制的企业资格有明确的限定。刚刚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

《试行办法》）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一）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二）具有相应的经济

负担能力；（三）已建立集体协商机制。” 
  可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是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首要前提，这种规定使很多虽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但对企业年金感兴趣的企业被排

除在外，客观上拉大了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与其他企业职工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层面看，产生了贫富的“累积效

应”。目前建立年金计划的企业大都是优势性行业和企业，甚至垄断行业和企业，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参见表6）。 



  我们认为，建立中国的企业年金制度不能单纯从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角度考虑，其意义主要在于让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参与到社会

保障制度的建设中来。企业年金制度是市场行为，其目的是在基本养老保险满足人们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增加老龄人口的社会福利，进

一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国家不能以企业年金制度为藉口，推卸提供基本养老保障的责任。 

  另外，鉴于我们的特殊国情，国有企业对企业年金的需求往往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过渡问题或是解决现有工资制度下的受到限制

的福利待遇问题。目前国企在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企业总数中占绝对比重（80%以上）也说明当前这方面的需求还很大。 

  另外，还有些学者提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60%，企业年金20%，个人年金（储蓄保险）

依个人选择自主决定。如果从长远发展趋势分析，将基本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分离并入第二支柱与企业年金整合，则三个支柱的结构

为30%、50%和10%。 

  对此，我们认为，基本养老、企业年金、个人年金究竟占多大比例合适，各国差异很大，各占多少比例本身还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恐怕很难以此作为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目标。再者，在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账户按现在的政策只有8%，恐怕不大可能增加，那么，

50%恐怕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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